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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标准第5章为强制性条款，其余为推荐性条款。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WS 296—2008《麻疹诊断标准》。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WS 296—2008同时废止。 

本标准与WS 296—2008相比，主要修改如下： 

——修改了缩略语（见第2章，2008年版的第2章）； 

——修改了麻疹的诊断依据（见第3章，2008年版的第3章）； 

——修改了临床诊断病例的定义（见第 5章，2008年版的第 5章）； 

——增加了实验室检测方法的标准操作（见附录 A和附录 B，2008年版的附录 A和附录 B）； 

——增加了麻疹流行病学,尤其是新形势下麻疹传播呈现的流行病学特征、临床表现、并发症等内

容（见附录 C，2008年版的附录 C）。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罗会明、许文波、余文周、李兴旺、马超、张燕、谢正德、郝利新、郑慧贞、

谢淑云、苏琪茹。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15983—1995； 

——WS 296—2008。


